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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廠除役暨乾式貯存訪查活動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8 月 5 日 9 時 30 分 

二、地點：核一廠除役專案小組辦公室二樓大禮堂 

三、出(列)席單位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四、主席：陳局長鴻斌                                記錄：嚴國城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一) 台電公司簡報「核一廠乾貯統合演練作業辦理情形」及「核一廠除

役現況」(略)。 

(二) 物管局說明上次訪查活動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 

七、訪查會議意見摘錄(書面意見如附件)：  

(一) 北海岸反核聯盟： 

1. 建請行政院、經濟部、原能會及台電公司等相關單位，應就核廢

管理法規不完備、尚未設置核廢料處理專責機構等問題儘速處理，

以紓解地方政府及民眾之疑慮。 

2. 建議除役監督委員會應提升為中央層級，而非地區層級之監督委

員會，才能達到實質溝通、有效監督與地方復育/再生的成效。此

外，社會溝通與社會除役工作，應廣納相關專家以協助執行。 

3. 核一廠已進入實質除役階段，台灣因尚無核電廠除役之實務經驗，

有關除役作業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管理、輻射防護與輻射調查作

業、國際除役經驗學習、除役經驗保存/傳承、人力老化問題等，

都應充分考量並妥善規劃。 

(二) 環境法律人協會： 

1. 乾貯統合演練完成後，台電公司是否進行作業檢討，以回饋並強

化後續作業？相關檢查報告均應上網，供大眾檢閱。 

台電公司說明：統合演練作業前有完成潛在安全作業申請，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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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人員宣導作業中應注意的安全問題。作業過程依程序書執行

並留下文件紀錄。統合演練作業後，台電公司除自主辦理檢討會

議，另亦於物管局管制會議說明辦理成效。 

物管局說明：演練作業過程原能會均有派員執行檢查，相關檢查

報告亦上網公開，可提供公眾參考。針對演練過程之作業缺失，

也要求台電公司儘速改善，以確保後續執行乾貯作業之安全。 

2. 除役環評計畫書提及放射性廢液系統會沿用既有系統，請問二期

室內乾貯預定地是否將設置放射性廢液的收集機制？另未來除

役作業時，可能會有大量除污沖洗作業，現行之廢液管理系統是

否能夠負荷？ 

台電公司說明：二期乾貯預定地置有小規模的廢液系統。除役作

業過程中，確實會產生二次廢液，現行的廢液系統會持續使用至

新系統建置完成後，才會拆除。 

3. 請台電公司說明參與除役作業之委外包商其工作範圍？哪部份

是由台電人員負責？哪部份是由外包廠商負責？ 

台電公司說明：委外包商將挑選長期合作之優良廠商，大多協助

辦理勞務相關業務，有關技術性質較高的工作，則由台電公司自

行辦理。 

以下第 4~7 項意見，為書面意見之重點摘記： 

4. 除役過程當中的各項子計畫(例如:氣渦輪機拆除作業方案、一號

機氣機發電機拆除計畫)、主管機關核准函文、各項工作的會議紀

錄及檢討報告、除役工作的影像紀錄，也應放上核一除役專頁網

站。除役工作應留下長期影像紀錄，用於提供正確資訊，有利於

社會與環境教育。並建議影像檔應釋出，讓地方居民與公民團體

可以利用。原能會與台電公司也應編列宣傳預算，向社會大眾宣

傳。 

5. 環保署依法負有監督除役環評二階評估書的法定職責，除役的定

期訪查活動或工作，建議應通知環保署派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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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役期間極長，原能會與台電公司的專業人力是極為關鍵的資源，

台電公司與原能會應該要提出除役人力管理計畫，包括現行人力、

預計人力、工作分組、專業訓練背景、人力預計退休年限、人力

招募及交接方案等等，以確保除役期間人力資源不中斷。 

7. 每次會議也建議報告「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的工作進程，

包括法制面的工作(專法的立法進度)、組織面的工作(核廢專責機

構)、選址工作與溝通工作、財務方面工作等。以備除役工作及中

期貯存工作完成後，順利銜接。 

(三)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1. 有關乾貯統合演練，請台電公司說明工具箱會議辦理時機、地點？

台電公司是否有評估作業過程人員之輻射劑量？混凝土護箱上

移至乾貯場的路徑多長，會經過幾處轉彎？統合演練目前依據

2008 年之安全分析報告模擬作業時間及輻射劑量，可否提供相關

分析報告？ 

台電公司說明：電廠任何作業前，均會辦理工具箱會議，會議地

點視作業地點而定，通常是在作業場所或鄰近空地。台電公司提

出乾貯設施安全分析報告時，即保守評估各項作業對人員造成之

輻射劑量，後續將執行熱測試作業並進行輻射劑量驗證。乾貯護

箱運送路徑約 1 公里多，將會經過 4 個轉彎處，運送過程全程有

工作作業人員，在旁協助監控。 

物管局說明: 有關除役與乾貯相關分析報告，均上網公開於原能

會網頁，供公眾參閱。另有關乾貯設施各項重點作業之時間與可

能接受劑量，安全分析報告中均有載明相關評估結果。正式辦裡

熱測試作業時，原能會會要求台電公司詳實記錄實際工作時間與

劑量，也將邀集學研單位協助查核，相關結果亦將與安全分析報

告進行比較，以確認台電公司乾貯設施與運貯作業之安全，原能

會才會同意核發運轉執照。 

2. 核電廠除役爐心拆除作業國際案例少，請問台電公司有關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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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領域除了核能研究所外，還有哪些國際顧問公司參與？ 

台電公司說明：有關反應器切割作業屬高技術性質作業，台電公

司規劃委外辦理，未來作業期間核一廠會學習相關除役技術。 

3. 根據 2012 年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公告之核能設施場址火山危

害評估之安全標準(SSG-21)，若場址 160 公里內有火山活動，則

不宜設置核設施。依據目前國內研究調查，大屯火山可能是活火

山，恐影響核一、二廠。台電公司應加速推動集中貯存及最終處

置計畫，儘快找到集中貯存與最終處置場址，以儘早將高階核廢

料遷出。 

台電公司說明：台電公司除持續推動最終處置計畫，另行政院非

核家園專案小組已要求台電公司積極推動中期暫時貯存(集中貯

存)設施，作為替代應變方案，並展開社會溝通。 

乾貯設施安全分析報告 97 年經原能會審查核定後，台電公司仍

持續依原能會要求就斷層、地震等安全議題進行再檢核分析。另

有關大屯火山之影響，經評估分析，核一廠不在岩漿流動路徑，

乾貯護箱比較可能受火山灰影響。台電公司已依原能會要求擬定

意外事件應變計畫，建置應變作業程序，以排除火山灰對乾貯設

施及護箱的影響，確保設施安全。 

原能會說明：福島事件後，原能會參考國外經驗，要求台電公司

持續調查新事證。調查結果出來前，已要求台電公司進行檢視及

強化，未來如有新事證發現，會再次要求台電公司詳細檢視。 

物管局說明：台電公司已提報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目前

正在進行選址調查作業，預計 2055 年啟用最終處置場。另依據

最終處置計畫書第十章應變方案之規劃，若 2028 年台電公司無

法找到合適之候選場址，需啟用集中貯存應變方案。另外，高放

最終處置須採深地層處置，乾式貯存設施為地表設施，並不能轉

做最終處置設施。針對未來乾貯設施執照屆期後，台電公司是否

有能力移出乾貯護箱，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提報護箱外運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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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報告，並上網公開。 

(四)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以下 3 項意見，為書面意見之重點摘記： 

1. 除役時程長達 25 年，在專業人力與經驗傳承上，將面臨考驗，

台電公司應提出具體人力規劃，確保除役進行。 

2. 日前大屯火山新地質事證，證實仍有許多過往未納入評估項目，

台電除提出安全分析報告外，應提出極端災害事件的應變規劃。 

3. 除役工程，台電公司對於反應爐側之拆除規劃，需提出具體時程，

並將每階段進度報告定期公開。 

(五) 曾清松里長： 

1. 核一廠除役拆除作業是台電公司自辦還是委外辦理，如果是委外

辦理，執行單位應該說明整個除役作業的規劃。 

台電公司說明：環境影響評估調查係委託專業公司辦理，相關文

件經環保署審查通過。除役計畫則係由台電公司及核能研究所合

作編寫，經台電公司內部各單位自主審查後，提報原能會審查，

並經原能會審核通過後，核發除役許可。除役過程中工安及輻安

問題最為重要，若發現安全問題可立即停工，並於排除問題後才

會繼續作業，以確保設施及人員安全。 

八、台電公司就訪查會議意見答復說明：(略)。 

九、決議： 

(一) 請台電公司持續積極與新北市政府溝通協調，以儘早取得一期乾貯

設施之水土保持完工証明。另請台電公司依除役計畫之規劃時程，

積極推動二期室內乾貯興建計畫。 

(二) 請台電公司持續加強敦親睦鄰及回饋機制的溝通，針對地方民眾關

心之核電廠除役核廢管理、乾貯設施安全等議題，也請台電公司列

為溝通項目，適時向民眾說明。 

(三) 本次會議相關機關及訪查代表之意見，涉及台電公司業務部分，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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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參辦，重要議題請加強溝通說明。另請於收到會議紀錄二

個月內，提送決議事項及訪查代表意見之辦理情形及答復說明，以

辦理後續上網公開作業。 

十、散會(13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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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律人協會 張理事長譽尹之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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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法律人協會 謝專員蓓宜之書面意見 

 

  



10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吳召集人明全之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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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沈軒宇之書面意見 

 

 


